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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2 頁

臺北市政府人事處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11樓
南區
承辦人：周宜晏
電話：02-27208889/1999轉7722
傳真：02-27297070
電子信箱：dop-a310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和平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2月4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人考字第112300079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銓敘部原函（含附件）影本1份 (24483709_1123000792_1_ATTACH1.pdf、

24483709_1123000792_1_ATTACH2.pdf)

主旨：函轉銓敘部112年1月19日部法一字第11255291301號令有

關公務員服務法第14條第1項及第2項、第15條第6項及第7

項規定之解釋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銓敘部112年1月19日部法一字第11255291302號函辦理，

並檢附原函（含附件）影本1份。

二、查公務員服務法（以下簡稱服務法）第14條規定：「（第1

項）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。（第2項）前項經營商業，包括

依公司法擔任公司發起人或公司負責人、依商業登記法擔

任商業負責人，或依其他法令擔任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負

責人、董事、監察人或相類似職務。……」第15條規定：

「……（第6項）公務員得於法定工作時間以外，依個人才

藝表現，獲取適當報酬，並得就其財產之處分、智慧財產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
和平高中 1120204

*NBAA1126000990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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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頁，共 2 頁

權及肖像權之授權行使，獲取合理對價。（第7項）第2

項、第4項及第6項之行為，對公務員名譽、政府信譽、其

本職性質有妨礙或有利益衝突者，不得為之。……」。

三、是依前開服務法立法意旨，並經銓敘部審慎衡酌後，對於

公務員自行運用或一次性明確授權他人使用其智慧財產權

及肖像權所獲取之合理對價，係包括其從事薦證、代言、

宣傳或行銷等商業活動而獲致符合一般社會通念之正常利

益，惟不得違反服務法第14條第1項及同法第15條第7項規

定；又基於智慧財產權及肖像權之授權需考量授權範圍及

管道等因素，牽涉協商、聯繫及簽約等專業事宜，爰公務

員所有之智慧財產權及肖像權授權他人使用相關事務得委

由自然人或法人處理。

四、銓敘部109年7月2日部法一字第10949502621號令、110年8

月18日部法一字第11053781671號令、110年9月3日部法一

字第11053810571號令及該部歷次解釋與旨揭令釋未合部

分，自112年1月19日起停止適用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(臺北市政府人事處除外)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人事處人事機構（含附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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